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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1]第 5-10029号 

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对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汕头

市光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汕头市光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

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关于汕头市光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关于汕头市光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报告过程。 

http://www.daxin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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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汕头市光彩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发表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上述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

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连伟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文桂平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http://www.daxin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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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汕头市光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2019年 8月 6日，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现金购买汕头市派亚油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7,000万元购买郑育文先生、王伟群先生、朱伟绩先生所持有的汕头市派亚

油墨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同日，公司与郑育文先生、王伟群先生、朱伟绩先生签订《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关于汕头市派亚油墨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

议》”）。 

2019年 8月 20日，汕头市派亚油墨有限公司完成了股东、名称等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汕头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完成工商变更后，汕头市派亚油墨有限公司更名为汕头市

光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彩新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郑育文先生、王伟群先生、朱伟绩先生承诺如下： 

（一） 业绩承诺 

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承诺，光彩新材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923万元、953万元及 993万元，业绩承诺期合计净利润 2,869万元。 

上述净利润以经公司指定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二）业绩补偿 

业绩补偿逐年考核：如果光彩新材实现净利润数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郑育文、王伟群、朱

伟绩应就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对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措施如下： 

光彩新材当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计算出当年应予补偿的现金，以书面

形式向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提出补偿通知；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应在收到公司发出的书面

补偿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向公司一次性支付补偿金，每逾期一日应当承担未支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补偿金额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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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承诺期出现光彩新材实现扣非前后孰低的累计净利润未达到当年累计净利润承诺但高于

当年累计净利润承诺的 90%（不包括本数）时：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光彩新材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光彩新材累计实现扣

非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以前年度累计补偿金额 

2、若承诺期出现光彩新材实现扣非前后孰低的累积净利润不足当年累计净利润承诺的 90%（包

括本数）时：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10%+（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90%－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业绩承诺总和×本次交易股

权转让款总额－以前年度累计补偿金额 

在上述 1和 2的补偿过程中，前期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得在后期冲回；即上述公式“补偿金额”

计算结果为负时，视为 0。补偿金额分配方式为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按照本次交易前所持有光

彩新材股权的比例进行分担。 

公式中实际完成业绩为经公司指定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

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 

（三）业绩补偿款支付保证 

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承诺：如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未能在承诺期结束后支付完毕业绩

补偿款，则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自愿延长所购入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直至业绩补偿款偿还完

毕。如有违约，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应向公司支付其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现金对价的 30%作为

违约金。 

（四）业绩奖励  

业绩承诺期结束时，对光彩新材承诺期合计的业绩进行考核。如合计实际完成的业绩超过合计

业绩承诺，则对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及光彩新材管理层进行奖励；具体奖励的方式如下： 

超额完成业绩承诺的部分，将该超额部分的 50%奖励给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及光彩新材管

理层，由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负责分配。 

获得超额奖励的相关纳税义务，由实际受益人自行承担，且光彩新材有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5-10023号），

光彩新材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8,820,416.32 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8,713,398.00

元，根据孰低概念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1.43%，未完成业绩承诺金额为 816,602.00元，未达到相应

年度业绩承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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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承诺未实现原因 

2020 年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遭受严峻的考验，对国内化工材料上游材

料供应、下游市场需求也造成一定影响，导致光彩新材 2020年业绩承诺完成率 91.43%。光彩新材

后续将继续加大市场开发拓展力度、整合营销服务渠道，为未来业绩提升做好保障。 

五、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若承诺期出现光彩新材实现扣非前后孰低的累计净利润未达到当年累计净利润

承诺但高于当年累计净利润承诺的 90%（不包括本数）时：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光彩新材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光彩新材累计实现扣

非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以前年度累计补偿金额 

=（2019年度、2020年度光彩新材合计承诺利润-2019年度、2020年度光彩新材合计实现扣非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以前年度累计补偿金额 

=（9,230,000.00+9,530,000.00）-（12,795,781.64+8,713,398.00）-0=-2,749,179.64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业绩承诺方郑育文、王伟群、朱伟绩 2020年度无须对公司进行补偿。 

 

特此说明。 

 

 

 

 

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1-业绩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光彩新材料
	2-关于汕头市光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